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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本部门概况

一、主要职能、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和杭锦旗关于

生态环境建设、森林资源保护、防沙治沙、野生动植物保护、

国土绿化以及国家重点生态建设工程的方针、政策、法律、法

规，拟订全旗林业及其生态建设的政策、发展战略、中长期规

划并组织实施。

（二）生态文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职责；组织开

展全旗森林资源、陆地野生动植物资源、荒漠的调查、动态监

测和评估，并发布相关信息。

（三）宣传和贯彻执行有关林沙产业发展的方针、政策，

拟订全旗林业资源优化配置政策、林沙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

策并组织实施；指导全旗林沙产业结构调整，负责林沙产业行

业管理，组织指导林产品质量监督，指导商品林发展和利用。

（四）组织、协调、指导和实施全旗造林绿化工作，制定

全旗造林绿化的指导性计划；指导全旗植树造林、封山（沙）

育林和以植树种草等生物措施防治水土流失和防沙治沙工作，

指导各类公益林和商品林的培育；指导开展全民义务植树工作；

承担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工作。

（五）承担全旗森林资源保护发展管理的责任，拟订全旗

林地保护与利用规划并指导实施；监督执行全旗森林采伐限额，



检查林木凭证采伐与运输，组织指导林地、林权管理；组织实

施林权登记和发证工作；依法进行林地征用、占用事项的初审

登记工作。

（六）承担推进全旗林业改革，维护农牧民经营林业合法

权益的责任；拟订集体林权制度、国有林业场、站、圃等重大

林业改革实施意见并指导执行；拟订农村牧区林业发展、维护

农牧民经营林业合法权益的政策措施；指导农村牧区林地承包

经营和林权流转；依法负责退耕还林工作。

（七）负责全旗荒漠化防治工作，监督沙化土地及荒漠资

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组织、指导各类建设项目对土地沙化、荒

漠化影响的审核工作，组织、指导沙尘暴灾害预测预报和应急

处置工作。

（八）负责全旗陆地野生动植物保护与管理工作，监督管

理陆地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工作。

（九）负责全旗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组织、指导、协调消

防队和专业扑火队伍的防扑火工作，承担、部署并实施旗森林

草原防火指挥部的具体工作；负责全旗林业行政执法工作；指

导全旗森林公安工作，监督管理森林公安队伍，指导全旗林业

违法案件查处；负责全旗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及外来有害

生物入侵管理工作；负责全旗林业种苗工作；指导全旗国有林

业场、站、圃、基层林业工作机构及林业队伍的建设和管理；

组织、指导林业及生态建设的科技、教育工作。

（十）组织、指导林业及其生态建设的生态补偿制度的实



施方案；编制部门林业生态建设、年度生产计划并组织实施；

管理旗级林业资金，监督国有林业资产管理、全旗林业及其生

态建设项目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按有关规定审报重点林业建设

项目。

（十一）草鼠虫害测报与防治，草原改良， 牧草飞播， 草

业技术试验示范， 草地资源利用方面的咨询和培训，人工草地

的建设与管理以及全旗青贮工作等一系列草原建设、保护和利

用工作 。（2019 年机构改革新增职能）

（十二）宣传贯彻草原法律、法规，监督检查草原法律、法

规和政策的实施；对违反草原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负

责草原所有权、使用权和承包经营权的审核、登记、管理的相

关工作；负责草原权属争议的调解及办理调剂使用草原的相关

工作；对征收或者征用草原和草原建设项目等进行现场勘验、

监督检查，处理临时占用草原的有关事宜；协助有关部门做好

草原防火的具体工作；受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开展草原监

督管理有关工作。（2019 年机构改革新增职能）

（十三）承办旗人民政府和市林业局交办的其它事项。

二、机构设置情况

杭锦旗林业和草原局原名杭锦旗林业局于 1997 年由杭锦旗

机构委员会发文成立，杭锦旗林业局原核定编制 106 个，实有

编制 108，在职职工 142 人，退休人员 182 人，遗属 45 人。2019

年机构改革更名为杭锦旗林业和草原局，杭锦旗林业和草原局



下设 1 个局本级、10 个局属二级站、5 个治沙站、7 个林工分

站。

第二部分 2019 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

一、部门预算收支总体情况说明

收入预算 4381.35 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 1298.8 万元，

增长 42 %，增加主要是由于机构改革原杭锦旗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杭锦旗草原站整体并入杭锦旗林业和草原局预算增加。

支出预算 4381.35 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 1298.8 万元，增

长 42%，增加主要是由于机构改革原杭锦旗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杭锦旗草原站整体并入杭锦旗林业和草原局预算增加。

（一）、2019 年部门预算收入情况说明

部门预算收入 4381.35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

入 4381.35 万元，占比 100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0 万

元，占比 0%；事业收入 0 万元，占比 0%；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0

万元，占比 0%；，其他收入 0 万元，占比 0 %；上年结转 0 万

元，占比 0 %，用事业基金弥补的收支差额 0 万元，占比 0 %。

（二）、2019 年部门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部门预算支出 4381.35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4356.35 万

元，占比 99.42 %；项目支出 25 万元，占比 0 .58 %；事业

单位经营支出 0 万元，占比 0 %。

主要用于“机构运转、专业活动、事业单位退休工资、死

亡抚恤、人员基本工资、养老保险、日常公用经费等”方面支



出。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一）财政拨款规模情况

财政拨款收支预算 4381.35 万元，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 4381.35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0 万元，上年

结转 0 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具体使用安排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类 0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0 万元。

2、社会保障和就业类 1611.7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282.37 万元。主要用于事业单位退休工资、死亡抚恤、养老保

险等支出。

3、农林水类 2587.77 万元。主要用于人员基本工资、林

业事业机构人员工资及业务经费支出。

4、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类 181.88 万元。主要用于机关事

业单位医疗支出。

三、2019 年“三公”经费财政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预算 8.5 万元，比上年增加 3.4

万元，增长 67%。其中：

1、因公出国（境）费用 0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0 万

元，增长 0 %。

2、公务接待费0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0万元，下降0 %。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8.5 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

3.4 万元，增长 67 %。其中，公务用车购置 0 万元，比上年预



算增加 0 万元，增长 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8.5 万元，比

上年预算增加 3.4 万元，增长 67%。增加主要是由于机构改革

原杭锦旗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杭锦旗草原站整体并入杭锦旗林

业和草原局预算增加。

四、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说明

机关运行经费，是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

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业材

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

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2019 年，我单位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65.67 万元，

比上年增加 20.63 万元，增长 46 %。主要原因是由于机构改

革原杭锦旗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杭锦旗草原站整体并入杭锦旗

林业和草原局预算增加。

五、政府采购预算情况说明

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0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0 万

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0 万元。

六、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说明

我单位 2019 年无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第三部分 其他公开事项说明

一、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情况说明

根据 2019 年部门预算编制要求，对重点项目预算的绩效目



标进行公开。2019 年，填报绩效目标的预算项目 1 个，公开绩

效目标 1 个，公开项目占全部预算项目的 100%。公开填报绩效

目标的项目支出预算 25 万元，占全部项目支出预算的 100%。

二、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

截至 2018 年末，共有车辆 7 辆， 其中：机要应急车辆 0

辆等，单位价值 500 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0 台（套）等。

四部分 名词解释

1、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是指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事业收入：是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

所取得的收入。

3、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是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

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4、其他收入 ：是指除上述“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

指按规定动用的售房收入、存款利息收入等。

5、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是指事业单位在预计用当

年的“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资金”、“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其他收入”

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

（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

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收支缺口的资金。

6、上年结转：是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



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7、基本支出：是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

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共用支出。

8、项目支出：是指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

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9、“三公”经费：纳入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

是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

10、机关运行经费：机关运行经费，是指各部门的公用经

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

日常维修费、专业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

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以及其他费用。

11、工资福利支出（支出经济分类科目类级）：反映单位

开支的在职职工和编制外长期聘用人员的各类活动报酬，以及

为上述人员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等。

12、商品和服务支出（支出经济分类科目类级）：反映单

位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支出（不包括用于购置固定资产的支出、

战略性和应急储备支出）。

第五部分 预算公开联系方式及信息反馈渠道

本单位预算公开信息反馈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郝晓丽 联系电话：13644779135

第六部分 2019 年部门预算公开表

详见附表：部门预算公开 8 张表，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